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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西安市执行委员会

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西安市执行委员会
关于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报告

2015 年 12 月 29 日，国务院同意陕西省承办 2021 年第十四

届全国运动会。我市作为主赛区，将承办第十四届全运会开、闭

幕式和相关赛事，是国家和省上交给西安的光荣使命，也是全面

提升西安公共基础服务设施、展示西安良好形象的难得机遇。

从 2016 年开始即举全市之力积极做好全运会各项筹备工作。

随着全运会的日益临近，为全市体育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商机，所

蕴含的巨大体育产业商机倍受关注。为了保护十四运会品牌体系

整体形象和市场价值，维护十四运会知识产权和赞助企业的合法

权益，市执委会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。

一是提高知识产权维权和保护意识。按照省筹委会工作要求，

市执委会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了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品

牌保护工作办法》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特许经营工作方案》《关

于规范使用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形象标识及宣传口号的通知》

《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捐

赠管理办法》等办法和制度，明确了品牌保护的重要意义、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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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、工作划分，对品牌保护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，对侵

权行为与处置流程进行了梳理和明确。进一步提高了市执委会全

体工作人员品牌认知、维护品牌形象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。

二是明确知识产权维权和保护内容。市执委会邀请法律顾问

对维权和保护内容进行了解读和讲解，明确了非赛时品牌保护工

作和赛时品牌保护工作内容，对前期工作中形象标识和统一标语

使用规范不明确、把握不准确的进行了分析，避免了在组织活动

和氛围营造中，出现类似的错误。特别是对体育赛事活动中隐性

市场侵权行为的界定、其法律特征及危害性进行分析，并对其预

防对策进行解读。

三是开展知识产权维权和保护自查。市执委会积极配合省筹

委会，安排市级相关部门对我市未经授权，在生产、经营、广告、

宣传、表演、展览和其他活动中使用与全运会知识产权相同或者

近似的商标、标志作品等行为进行了自查。对 1 起未经授权，拟

使用全运会会徽和吉祥物的商业会议进行了及时制止。

下一步，市执委会将积极配合省筹委会做好全运会知识产权

保护工作；加大力度宣传全运会会徽、会旗、吉祥物、会歌、名

称、域名等全运会商标权益；严厉打击体育赛事活动中隐形市场

利益，保护好全运会知识产权的使用；充分发挥和利用好全运会

的知识产权的运营和使用，确保达到预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

保障；配合省筹委会监督是否存在利用虚假宣传与十四运会有合

作关系等不当竞争行为；同时，积极协调市级司法、市场监管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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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，严格执行省筹委会制定出台的全运会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

性文件，强化行政保护，搭建信息共享平台，切实做好第十四届

全国运动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。

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

西安市执行委员会

2020 年 7 月 14 日


